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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主要职能

咸宁市林木种苗管理站前身是咸宁市林木种苗场，成立

于 1981 年度，其主要职责为：

1.宣传和贯彻执行《种子法》；

2.核发《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3.负责全市种子质量监督和市场管理；

4.负责林木引种及种质资源的保护与管理；

5.依法查处林木种苗方面的行政案件；

6.规划和指导发展全市油茶产业；

7.建设管理潜山亚热带树木园等;

8.省级保障性苗圃建设运营。

二、机构设置

从单位构成看咸宁市林木种苗管理站前身是咸宁市林

木种苗场，成立于 1981 年度，2007 年度由市编办批准更名

为市林木种苗管理站（咸机编【2007】24 号），2011 年加

挂咸宁市油茶产业发展办公室（咸编办发【2011】33 号），

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管理模式，2025 年现有职工 26 人，

其中在职人员 7 人、退休人员 19 人，单位内部机构设置办

公室、财务室、项目办公室。

三、年度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1.全面完成年度共性工作任务。

2.全面完成职能工作。

3.在全市布点三个，建设油茶剥壳处理加工中心，促进

全市油茶产业发展。



第二部分 2025 年部门预算表

（一）部门收支总表。反映本单位预算收支的总体情况，

支出分类科目明细至“类”级。



（二）部门收入总表。



（三）部门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按功能科目到项级。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详见附件）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

支出情况，支出情况为 0。



（九）项目支出表。（详见附件）



第三部分 2025 年部门预算编制情况及说明

一、预算收支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25 年林木种苗管理站预算总收入为 222.43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经费拨款 222.43 万元，相较于 2024 年林木种

苗管理站预算总收入 260.64 万元减少 14.66%，其中较 2024 年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经费拨款收入 260.64 万元减少 14.66%，减少

的原因为 2025 年的减少特定目标项目及资金。

2025 年林木种苗管理站预算总支出为 222.43 万元， 2025

年支出主要包括基本保障支出和项目支出，其中人员支出195.28

万元；标准公用经费支出 13.16 万元；项目支出 14 万元，相较

于 2024 年种苗管理站预算支出 260.64 万元减少 14.66%，相较

于 2024 年基本保障支出和项目支出，其中人员支出 222.43 万元

减少 12.2%，人员支出减少原因为 2025 年的在职职工退休一人，

标准公用经费支出 15.21 万元减少 13.48%，较 2024 年项目支出

23 万元减少 39.14%，减少原因 2025 年的减少特定目标项目及资

金。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25 年种苗管理站机关运行财政拨款支出 13.16 万元，

执行情况如下：办公费 2.9 万元、邮电费 0.5 万元、工会经

费 1.65 万元、福利费 2.06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6.04

万元。



相较于 2024 年机关运行财政拨款支出 15.21 万元减少

2.05 万元，减少原因为 2024 年在职职工退休一人，公用经

费相应减少。

三、“三公”经费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咸宁市林木种苗管理站 2025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

算数总计为 1.6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公

务接待费 0.1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

费 1.5 万元，其中：日常公用经费安排公务接待费 0.1 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费 1.5 万元。

2024 年林木种苗管理站“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总

计为 3.7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公务接待

费 0.5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3.2

万元。

2025 年与 2024 年相比总体减少 2.2 万元，其中业务招待

费减少 0.4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减少 1.7 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预算 0 万元，与 2024 年相同。

（2）2025 年公务接待费预算 0.1 万元，同比 2024 年 0.5

万元减少 80%，招待费减少由于 2025 年公用经费缩减并贯彻

党中央“八项规定”要求，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条例》。



（3）2025 年公务运行费预算 1.5 万元，包括公务用车燃

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与 2024 年公

务运行费预算 3.2 元减少 53.13%。 主要用于完成林木种苗

管理年度工作任务而产生的公务用车运行费。

四、政府采购预算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25 年市林木种苗管理站无政府采购预算。

五、国有资产占用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截至 2024 年 12 月，咸宁市林木种苗管理站固定资产总

值为 413.92 万元。其中：房屋 35.64 万元；通用设备价值

42.02 万元；家具、用具、装具 1.87 万元；特种动植物 334.39

万元。较上年固定资产增加 334.39 万元，增加原因为 2024

年 12 月新购公务车一辆 15.98 万元、新增基地苗木 318.29

万元。

六、政府购买服务增减及变化情况说明

2025 年市林木种苗管理站无政府购买服务。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5 年种苗管理站没有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及支出。

八、2025 年部门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1.“种苗管理工作经费”项目预算绩效：长期规范管理

全市林木种苗市场；预防伪劣种苗上市；至 2026 年促使全

市工程造林良种使用率 95%,确保国家种苗抽查合格。



2.“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潜山树木园)管护”项目预算

绩效：监管好潜山省级林木种质资源保存库。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补助）收入：指市级财政预算安排且当年

拨付的资金。

2.社会保障和就业：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管理事务、行

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企业改革补助、就业补助、抚恤、退役

安置、社会福利、残疾人事务、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其

他城镇社会救济、农村社会救济等。

3.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反映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方面的支出。

4.医疗卫生：反映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医疗

卫生管理事务支出、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公

共卫生、医疗保障、中医药、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等。

5.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和公用



支出（包括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交通费、会议费、培

训费、差旅费等）。

6.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7、机关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

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

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

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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